
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

议的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并发表如下独

立意见： 

1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，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

所的有关规定，组织有关各方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。公

司董事会在股票停牌期间，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根据

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，在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。 

2、由于有关各方仍需进一步商讨、论证本次重组具体方案，与本次收购相

关的尽职调查、法律、审计、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，目前尚未形成可提交董事会

审议的重组预案或报告书，预计公司股票无法按期复牌。同时，经交易双方协商

确定，为确保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能够更好的整合与网络游戏业务相关的境内

外资产，实现业绩稳步增长，经交易双方一致同意，拟在原有交易方案的基础上

增加对游戏盒子的收购，目前相关尽职调查工作正在开展之中。为保证公平信息

披露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

所申请自 2016 年 6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两个月。 

3、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时，相关审议程序符

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会议决议合法、有效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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